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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09� � � � �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公告编号：临2023-042号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九届一次监事会的会议通知于2023年7月25

日向全体监事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的形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23年8月4日在公司所在地会议室以现场

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7人，亲自出席监事7人，会议由周金柱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

票0票。

同意选举周金柱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公司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5日

证券代码：600409� � � � � � �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公告编号：临2023-040号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8月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所在地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88,375,6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87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王春生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3人；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4万吨氯化亚砜、年产5万吨氯乙酸、年产9.8万吨烧碱

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8,319,281 99.9942 56,400 0.0058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2.01 候选人：王春生 988,174,156 99.9796 是

2.02 候选人：董维成 988,174,659 99.9796 是

2.03 候选人：张作功 988,174,158 99.9796 是

2.04 候选人：李瑞新 988,063,558 99.9684 是

2.05 候选人：李建渊 987,787,968 99.9405 是

2.06 候选人：马连明 988,174,159 99.9796 是

2.07 候选人：郑柏山 988,174,158 99.9796 是

2.08 候选人：张宝峰 988,174,159 99.9796 是

2.09 候选人：张运强 988,174,156 99.9796 是

2.10 候选人：雷世军 988,174,155 99.9796 是

3、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候选人：陈爱珍 988,256,788 99.9879 是

3.02 候选人：陈胜华 988,118,855 99.9740 是

3.03 候选人：赵向东 988,256,290 99.9879 是

3.04 候选人：卢桂 988,256,286 99.9879 是

3.05 候选人：高吉轩 988,256,287 99.9879 是

4、关于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候选人：周金柱 988,118,855 99.9740 是

4.02 候选人：李云 988,256,287 99.9879 是

4.03 候选人：赵敬民 988,118,855 99.9740 是

4.04 候选人：刘奕萌 988,256,791 99.987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01 候选人：王春生 68,516,678 99.7067

2.02 候选人：董维成 68,517,181 99.7074

2.03 候选人：张作功 68,516,680 99.7067

2.04 候选人：李瑞新 68,406,080 99.5457

2.05 候选人：李建渊 68,130,490 99.1447

2.06 候选人：马连明 68,516,681 99.7067

2.07 候选人：郑柏山 68,516,680 99.7067

2.08 候选人：张宝峰 68,516,681 99.7067

2.09 候选人：张运强 68,516,678 99.7067

2.10 候选人：雷世军 68,516,677 99.7067

3.01 候选人：陈爱珍 68,599,310 99.8269

3.02 候选人：陈胜华 68,461,377 99.6262

3.03 候选人：赵向东 68,598,812 99.8262

3.04 候选人：卢桂 68,598,808 99.8262

3.05 候选人：高吉轩 68,598,809 99.8262

4.01 候选人：周金柱 68,461,377 99.6262

4.02 候选人：李云 68,598,809 99.8262

4.03 候选人：赵敬民 68,461,377 99.6262

4.04 候选人：刘奕萌 68,599,313 99.826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超、肖芳涌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409� � � � � �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公告编号：临2023-041号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九届一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于2023年7月25

日向全体董事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的形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23年8月4日在公司所在地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5人，亲自出席董事15人，会议由王春生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各项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选举王春生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选举董维成先生、张作功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三年。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

票0票。

同意选举王春生先生、李瑞新先生、李建渊先生、马连明先生、郑柏山先生、卢桂女士、高吉轩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王春生先生为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陈胜华先生、陈爱珍女士、赵向东先生、李瑞新先生、李建渊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委员，陈胜华先生为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赵向东先生、陈爱珍女士、陈胜华先生、卢桂女士、高吉轩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赵向东先生为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陈爱珍女士、王春生先生、董维成先生、张作功先生、赵向东先生、卢桂女士、高吉轩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陈爱珍女士为主任委员。

上述各专业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铁英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

0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聘任郑晓晨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王习文女士、孙立文先生、张体良先生、

刘宝东先生、张宝祥先生、陈学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刘印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聘任马德春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姚志强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聘任韩力锋先生为公司总经济师。

上述人员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印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任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三年。

刘印江先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国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唐山三友蓝海科技公司的议案》。 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

为落实公司向绿色转型、向海洋转身、向高质量转变“三转” 战略，构建公司“三链一群” 产业布局，

充分发挥公司在盐化工生产经营方面的经验和优势，加快推进海洋化工和海水淡化项目建设，董事会同

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亿元在曹妃甸钢电园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负责统筹开展曹妃甸海水

综合利用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43号）。

特此公告。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王铁英，男，1967年12月出生，大学学历，统计师，中共党员，汉族。曾任兴达化纤公司总经理助理；三

友氯碱副总经理兼销售部部长；兴达化纤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兴达化纤董

事、远达纤维董事。

郑晓晨，男，1970年8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汉族。历任三友硅业副总经理兼供

销部部长，副总经理，香港贸易公司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兼香港贸易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现任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氯碱公司董事。

王习文，女，1972年8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汉族。 历任公司财务部部长，副总会

计师兼财务部部长，公司总会计师兼财务负责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三友盐

化董事、兴达化纤监事、硅业公司监事。

孙立文，男，1974年8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正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汉族。曾任三友集团人事组织部

副部长，三友集团人力资源部副部长、部长，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人力资源部部长，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人力

资源部部长、党支部书记。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矿山公司董事。

张体良，男，1976年11月出生，大学学历，政工师，中共党员，满族。历任公司供应部部长，总经理助理

兼供应部部长，销售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兼纯碱公司副总经理、销售部部长，公司纯碱分公司副总经理、

销售部部长，纯碱分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纯碱分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纯碱分公司党委

书记。

刘宝东，男，1969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助理统计师，中共党员，汉族。历任氯碱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

部部长，氯碱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氯碱公司董事长，氯碱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公司职工监事。 现

任公司副总经理，氯碱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宝祥，男，1973年6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汉族。历任兴达化纤总经理助理兼综

合部部长，热电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供应部部长、党支部书记，矿山公司副总经理，热电公司副总经理兼供

销部部长、党支部书记，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热电公司副总经理，热电分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

热电分公司党委书记。

陈学江，男，1970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满族。 历任兴达化纤总经理助

理兼远达纤维制胶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兴达化纤副总经理，兴达化纤董事长，硅业公司董事长。 现任

公司副总经理，硅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印江，男，1972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中共党员，汉族。历任三

友集团副总会计师兼财务中心主任，香港贸易公司执行董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部部长，公司副总

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香港贸易公司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唐山乾达商

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马德春，男，1965年6月出生，大学学历，正高级工程师，汉族。历任唐山碱厂总调度室值班调度长、生

产技术部副部长兼总调度长；碱业集团化工工艺副总工程师；公司化工工艺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兼总

工程师、副总经理；三友硅业总经理、董事长；三友氯碱董事长，热电公司董事长，三友集团总工程师兼公

司监事。 现任公司总工程师。

姚志强，男，1974年2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汉族。 历任兴达化纤财务部部长助

理、副部长，三友集团财务中心综合计划部副部长、部长、预算管理部部长，三友硅业副总会计师兼财务

部部长、总会计师，三友集团财务中心主任兼碱业集团财务部部长，公司财务中心资金结算部部长。 现任

公司总会计师、兴达化纤董事、远达纤维董事。

韩力锋，男，1972年7月出生，大学学历，正高级经济师，取得会计师、企业法律顾问任职资格，中共党

员，汉族。 曾任三友集团办公室副主任，三友集团企业部部长，三友集团经营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兼市场

部部长，三友集团市场部部长，三友硅业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三友集团政策法律部部长，三友硅业副总

经理兼总经济师。 现任公司总经济师、硅业公司董事。

王国平，女，1981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汉族。历任公司证券部副科长、科长、部长

助理兼科长。 现任公司证券部副部长。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禁止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

事务代表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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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唐山三友蓝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暂定）

●投资金额：人民币1亿元，拟分期缴纳

●相关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该全资子公司尚未设立。 该全资子公司的名称、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等信息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最终信息以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的为准。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落实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绿色转型、向海洋转身、向高质量转变

“三转” 战略，构建公司“三链一群” 产业布局，充分发挥公司在盐化工生产经营方面的经验和优势，加

快推进海洋化工和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深度融入区域大循环经济，实现“补链、延链、强链” ，公司拟以自

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亿元在曹妃甸钢电园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负责统筹开展曹妃甸海水综合利用工

作。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8月4日，公司召开九届一次董事会会议，以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设立唐山三友蓝海科技公司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亿元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新公司组建的各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公司组建、工商

注册及其它有关法律手续。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唐山三友蓝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暂定）

2.注册地址：曹妃甸钢电园区

3.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拟分期缴纳

5.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货币出资，持股比例100%，设立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6.经营范围：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开发；海水淡化处理；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

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信息以登记机关最终核定内容为准。

三、投资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1.区位优势。 该公司拟注册地位于曹妃甸钢电园区，紧邻国盛水务、首钢京唐等海水淡化企业，浓海

水资源充足。 拟采用国际先进的膜法海水精制、提浓工艺，产出的海淡水、液体盐等产品大部分利用现有

管道直接输送至终端客户，在原材料供应、运行成本控制、产品销售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2.公司发展需要。 排废浓海水中的液体盐能为公司盐化工生产提供原盐保障，副产大量淡水作为公

司资源储备， 可以保证公司生产用水安全。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作为海水综合利用项目的实施主

体，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高质量助力公司“三转”战略实施，加快推进公司“三链一群”产业布局构建。

3.符合国家政策。国家鼓励发展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 2021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自然资源部联

合印发《海水淡化利用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出台详细鼓励政策；2021年11月10日，河北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印发的 《河北省海水淡化利用发展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指出，到 2025年全省海水淡化总规模达到49万吨/日以上，新增海水淡化规模17.5万吨/日以上，

其中唐山市新增5万吨/日以上。 于曹妃甸开展海水综合利用工作，既符合国家政策支持，又能充分发挥

公司在盐化工生产经营方面的经验和优势，有利于将公司发展深度融入区域大循环经济。

4.市场优势。 目前我国“两碱”工业用盐占全国工业用盐的70%以上，其中80%以上使用固体盐，卤

水直接制碱比例只有20%左右，而发达国家使用液体盐占工业盐总量的比例均在50%以上。 液体盐减少

了原盐的采购、运输、化盐等过程，对比固体原盐有较强的成本优势，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5.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使用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和正常的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基本信息尚需市场监管部门的核准登记， 能否通过相关核准以及最终

通过核准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 设立后的公司在未来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及

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因此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

公司将紧密关注该子公司的设立及后续进展，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加强风险防范运行机制，依

托前期积累的管理经验， 提高对子公司的管理能力和经营效率， 使其不断适应行业业务要求及市场变

化，以此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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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稳定股价方案的公告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价稳定预案》（以下简称“《稳定股价预案》” ），厦门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采取由持股5%以上的股东增持股份的措施稳定股价。 同时，基于对公

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投资价值的认可，截至2023年8月4日，公司在任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

事（不含外部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动增持公司股份。

●持股5%以上股东以不低于触发日前最近一个年度自公司获得现金分红总额的10%增持公司股

份。 即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1,398.39万元，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1,379.96万元， 北京盛达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

736.86万元，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616.10万元。

●截至2023年8月4日，公司在任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不含外部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不低于触发日上一年度从公司取得税后薪酬总额的10%主动增持公司股份， 即主动增持公司股份金额

合计不低于137.64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本次增持实施期限为自2023年8月4日起6个月内。

●本次增持主体的增持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不存在因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而导致增持计

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

体制改革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制定了《稳定股价预案》。 《稳定股价预

案》已分别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及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稳定股价

预案》具体内容详见《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一、稳定股价措施的触发条件

根据《稳定股价预案》，公司股票自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如出现连续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

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情形时，启动稳定股价措施（如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股份拆细、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则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

调整），前述第20个收盘价低于公司每股净资产的交易日为触发稳定股价措施日，即“触发日” 。自2023

年7月3日至2023年7月28日， 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2023年4月28日，公司披露了2022年年度报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8.22元；2023年6月8

日，公司实施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扣除派息后调整为7.93元），达到

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公司已于2023年7月29日披露了《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触发稳定股

价措施启动条件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二、稳定股价措施

公司于2023年8月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稳定股价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为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将采取由持股5%以上的股东增持股份的措施稳定股价。 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

心和投资价值的认可，截至2023年8月4日，公司在任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不含外部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主动增持公司股份。

（一）增持计划具体情况

1、增持主体：

1.1�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盛达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福

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1.2�截至2023年8月4日，公司在任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不含外部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姚志萍，吴昕颢；

监事：张永欢，朱聿聿；

非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李朝晖、刘永斌、陈蓉蓉、庄海波、郑承满、谢彤华、黄俊猛、周迪祥。

2、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积极稳定公司股价。

3、增持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其他方式

增持。

4、增持股份种类：公司无限售条件的A股流通股份。

5、增持股份数量或金额：持股5%以上股东以不低于触发日前最近一个年度自公司获得现金分红总

额的10%增持公司股份，即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1,398.39万元，富邦金

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1,379.96万元， 北京盛达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持

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736.86万元，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616.10万元；前述

12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不低于触发日上一年度从公司取得税后薪酬总额的10%主动增持公司

股份，即主动增持公司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137.64万元。

6、增持股份价格区间：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7、增持实施期限：自2023年8月4日起6个月内。 （如增持期间内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

交易日以上的，增持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

8、增持的资金安排：本次增持主体的增持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因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

位而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二）其他事项

1、本次增持计划属于履行稳定股价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前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应当遵守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并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4、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稳定股价措施中止和完成的情形

（一）实施中止的情形

根据公司《稳定股价预案》，在实施上述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如公司股票连续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前述增持主体可中止实施股份增持计划。

（二）实施完成的情形

根据公司《稳定股价预案》，自股价稳定具体措施公告之日起，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则视为本次稳

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

1、继续增持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2、上述全体履行增持义务主体承诺增持的资金使用完毕。在履行完毕前述增持措施后的120个交易

日内，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稳定股价义务自动解除。 从履行完毕前述增持

措施后的121个交易日开始，如果公司A股股票收盘价格连续20个交易日仍低于每股净资产，则公司、持

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重新按照稳定股价预案的有关规定履行稳定股价义务。

特此公告。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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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审议情况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和2023年5月4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或融

资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并表范围内母子孙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母子孙公

司之间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或融资提供担保， 担保余额不超过520,

360.00万元。 本次担保的有效期为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4月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或融资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周转需要，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及下属孙公

司近日累计发生的担保金额为21,300.00万元。 公司及并表范围内孙公司与金融机构签署了 《保证合

同》等协议，具体情况请参见附件一“担保情况表”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请参见附件一“担保情况表” 、附件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请参见附件一“担保情况表” 。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除合并报表范围内母子孙公司之间互保外，未进行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母子孙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或融资提供担保余额411,429.03万元，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108,930.97万元。公司母子孙公司之间合计担保余额为470,429.03万元，占公司2022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237,228.78万元的198.30%。 无逾期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

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江苏海吉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亭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2、江苏海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亭支行签署的《保证合

同》；

3、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4、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4日

附件一：担保情况表

序

号

被担保人

成立

日期

注册地点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资

本

经营范围 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保证

方式

与担保人的产

权关系

保证期间

1

江苏海基

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

司（以下

简称“海

基新能

源” ）

2016

年04

月19

日

江阴市云

亭街道建

设路55号

郑渊

博

121,

905万

元整

新能源、储能集成系统、智能

配用电自动化系统、智能输变

电自动化系统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电池、锂电池及电池组的技术

开发、制造、销售;分布式光伏

发电;合同能源管理;利用自

有资金对电力行业进行投资;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海吉新

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

称“海吉新

能源” ）

江苏江

阴农村

商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云亭

支行

800.00

连带

责任

保证

海吉新能源是

海基新能源的

全资子公司，海

基新能源拥有

海吉新能源

100%的股权

借款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

年

3

南通百川

新材料有

限公司

（以下简

称“南通

百川” ）

2007

年02

月09

日

如皋市长

江镇（如

皋港区）

香江路6

号

蒋国

强

120,

000万

元整

许可项目： 危险化学品生产；

危险化学品经营；有毒化学品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进出口代理；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

货物运输 （含危险货物）（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

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合成材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

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

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新

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

研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公司

中国工

商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如皋支

行

8,000.00

南通百川是公

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拥有南通

百川100%的股

权

对外承付之

次日起三年

4

招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无锡

分行

5,000.00

每笔贷款到

期日另加三

年

5

宁夏百川

新材料有

限公司

（以下简

称“宁夏

百川新材

料” ）

2018

年07

月24

日

宁东能源

化工基地

煤化工园

区经五路

西侧、明

月路东侧

蒋国

强

壹拾柒

亿圆整

一般项目：电池、废旧电池及

含有镍、钴、锰、锂、铝、铜的有

色金属废物的回收、综合利用

和销售；废锂离子电池的破碎

拆解；废锂离子电池回收及再

生利用；锂电池材料、纳米材

料、 石墨烯材料及化工新材

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 的技术研究、 生产和销

售；化工原料的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公司

招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无锡

分行

5,000.00

连带

责任

保证

宁夏百川新材

料是公司孙公

司，公司子公司

南通百川合计

持有宁夏百川

新材料88.24%

的股权

每笔贷款到

期日另加三

年

注：上述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子公司海基新能源、孙公司宁夏百川新材料

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也不设置反担保，南通百川、海基新能源、宁夏百川新材料为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子孙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财务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构

成重大影响，亦不会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附件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人

总资产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3年

3月31

日（未

经审

计）

2022年

12月31

日（经

审计）

2023年

3月31

日（未

经审

计）

2022年

12月31

日（经

审计）

2023年

3月31

日（未

经审

计）

2022年

12月31

日（经

审计）

2023

年1-3

月（未

经审

计）

2022年

1-12月

（经审

计）

2023

年

1-3

月

（未

经审

计）

2022

年

1-12

月

（经

审

计）

2023

年

1-3

月

（未

经审

计）

2022

年

1-12

月（经

审计）

1

海基新能

源

222,

363.05

214,

881.23

121,

335.90

112,

603.35

101,

027.14

102,

277.88

9,

914.9

3

470,

44.92

-1,

055.9

8

-1,

022.4

1

-935.

68

-627.

16

2

宁夏百川

新材料

505,

519.60

410,

068.07

344,

962.97

248,

877.64

160,

556.63

161,

190.42

10,

405.8

5

100,

298.90

-746.

08

9,

548.3

1

-634.

62

8,

754.6

8

3 南通百川

427,

816.36

411,

981.04

256,

935.34

237,

878.01

170,

881.02

174,

103.03

47,

093.7

4

225,

469.69

-3,

770.3

8

7,

727.7

9

-3,

206.5

3

7,

074.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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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新增借款的公告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现就公司2023年1-7月累计新增借款情况披露如下：

一、主要财务数据概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为298,707.41万元，借款余额为535,122.09万元。 截至

2023年7月31日，公司借款余额为667,582.92万元，累计新增借款金额132,460.83万元，占公司2022年

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4.34%。

二、累计新增借款的分类披露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

计）

2023年7月31日（未经

审计）

累计新增借款

金额

占2022年末净资

产的比例

1 银行借款余额 389,322.09 490,839.19 101,517.10 33.99%

2

非银行借款余额（含委托

贷款、融资租赁、信托、小

额贷款、其他借款等）

48,000.00 78,947.19 30,947.19 10.36%

3

应付债券 （含公司债、企

业债、金融债、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ABS等）

97,800.00 97,796.54 -3.46 0.00%

合 计 535,122.09 667,582.92 132,460.83 44.34%

注：上述数据均保留小数点后2位，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数据汇总数存在尾差情况，系数据计算时

四舍五入造成。

2023年1-7月，公司累计新增借款主要原因为公司经营规模扩大，资金需求增加。

三、累计新增借款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上述累计新增借款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健，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将合理调度分配资金，确保借款按期偿付本息。

特此公告。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4日

证券代码：600433� � � � � � �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2023-027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详见2023年7月29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

2023-024）。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

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 370,009,058 20.02

2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332,406,230 17.99

3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7,595,101 4.20

4 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13,372,720 0.72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435,601 0.67

6 广东粤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2,386,720 0.67

7 郭晓莹 11,000,045 0.60

8 邓蕾 9,622,800 0.52

9 莫文睿 7,756,700 0.42

10 丁语 7,500,000 0.41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331,766,503 23.05

2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7,595,101 5.39

3 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13,372,720 0.93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435,601 0.86

5 广东粤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2,386,720 0.86

6 郭晓莹 11,000,045 0.76

7 邓蕾 9,622,800 0.67

8 莫文睿 7,756,700 0.54

9 丁语 7,500,000 0.52

1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核心竞争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730,868 0.47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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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5日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经核查发现，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占总股本比例”为占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的比例，现将前十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占总股本比例”“占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的比例”情况进行调整补充。

补充前：

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331,766,503 23.05

2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7,595,101 5.39

3 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13,372,720 0.93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435,601 0.86

5 广东粤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2,386,720 0.86

6 郭晓莹 11,000,045 0.76

7 邓蕾 9,622,800 0.67

8 莫文睿 7,756,700 0.54

9 丁语 7,500,000 0.52

1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核心竞争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730,868 0.47

补充后：

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占无限售条件股份总

数的比例（%）

1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331,766,503 17.95 23.05

2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7,595,101 4.20 5.39

3 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13,372,720 0.72 0.93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435,601 0.67 0.86

5 广东粤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2,386,720 0.67 0.86

6 郭晓莹 11,000,045 0.60 0.76

7 邓蕾 9,622,800 0.52 0.67

8 莫文睿 7,756,700 0.42 0.54

9 丁语 7,500,000 0.41 0.52

1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核心竞争

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30,868 0.36 0.47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证券代码：002506�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3-091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4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8月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4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4日

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协鑫能源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钰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52人，代表股份数为1,645,817,09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132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数为1,415,172,14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24.189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9人，代表股份数230,644,9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424％。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9人，代表股份230,644,951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3.942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9人，代表股份230,644,9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424％。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特别决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38,482,895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的99.5544％；反对6,107,60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的0.3711％；弃权1,226,601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

份的0.074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3,310,7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201％；反对6,10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6481％；弃权1,226,6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1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解宇律师、杨博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的股东及监事会未在本次股东大会上提出新的

议案；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律师见

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688335 证券简称：复洁环保 公告编号：2023-029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幅度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294,300,064.12 262,997,079.76 262,997,079.76 11.90

营业利润 53,352,601.98 37,768,506.73 37,768,506.73 41.26

利润总额 52,544,727.09 36,559,406.37 36,559,406.37 43.7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45,371,706.64 31,515,450.20 31,413,129.20 44.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9,687,447.01 25,820,028.42 25,717,707.42 54.32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

0.45 0.31 0.31 45.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68 2.77 2.76

增加0.92个百分

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

幅度

（％）

总资产 1,469,495,606.98 1,544,434,680.10 1,544,223,233.56 -4.8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

1,233,446,372.14 1,221,650,571.63 1,221,438,838.87 0.98

股本（股） 101,860,511 101,530,111 101,530,111 0.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12.14 12.03 12.03 0.91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按照会计准则要求，为了保证会计指标前后期可比性，企业派发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资本履行完相关手续后，应当按照调整后的

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因公司实施了2022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4股），故按照调整后的股

数重新计算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3.公司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

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故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规定对期初未分配利润进行追溯调整。

4.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5.以上增减变动幅度数据如有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9,430.0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9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537.17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44.4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968.7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32%。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146,949.56万元， 较报告期初减少4.8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23,344.64万元， 较报告期初增加

0.9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12.14元，较报告期初增加0.91%。

3.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稳中求进踏实经营，持续深耕以上海、广州为核心的华东市场及华南市场，重大项目按计划有序执行。 截至本报告期

末，老港暂存污泥处理服务项目已全部完成，竹园污水处理厂四期工程污泥脱水干化项目及其它在手项目均顺利推进实施。同时，公司持

续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坚定投入研发资源用于技术与产品储备，实现了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健发展持续增长。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增长

41.26%、43.72%、44.44%、54.32%，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规模增长，重大项目有序实施，综合毛利率水平提高所致。

三、风险提示

（一）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二）本公告所载公司2023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中

披露的数据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证券代码：688608 证券简称：恒玄科技 公告编号：2023-030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10月23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752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62.07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486,210.00万元，扣除不含税

发行费用人民币10,331.88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75,878.12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0年12月9日出具了《验资

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A16018号）。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利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及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并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本次注销前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户名 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状态

1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15000105701909 已注销

2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110921423310107

本次注

销

3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110921423310117 存续

4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徐汇支行 8110201013401267735 存续

5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上海市张江支行 437780710681 已注销

6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上海市张江支行 435180722514 存续

7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浦东科技支行 03004354507 已注销

8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浦东科技支行 03004610562 存续

9 恒玄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110921282810666

本次注

销

10 恒玄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110921282810111 存续

11 恒玄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110921282810328

本次注

销

12 上海恒玄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徐汇支行 8110201012801343688 存续

13 杭州溪棠感芯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徐汇支行 8110201013601574904 存续

14 恒玄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徐汇支行 8110201013501617620 存续

二、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情况

鉴于全资子公司恒玄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存放在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的募集资金专户（账

号：110921282810666）对应的募投项目“智能蓝牙音频芯片升级项目”已结项，该募集资金专户中的结

余募集资金已全部转至公司自有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鉴于公司存放在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10921423310107）及全资子公

司恒玄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存放在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的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 ：

110921282810328）对应的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已结项，该募集资金专户中的结余募集资金

已全部转至公司自有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为便于公司资金账户管理，已于2023年8月4日完成以上三个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与子公司、保荐机构、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

应终止。

特此公告。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